
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
———基于嘉庆朝内阁刑科题本与方志的互证性研究①

封　磊

　　提　要：清代内阁刑科题本对底层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有着丰富的记载，是难得的社会史、生活史资料。

通过对嘉庆朝内阁刑科题本中陕西案发当事人交代的家庭人口、年龄、子女、婚育等描述性资料做统计性分析，

呈现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家庭规模、婚育状况、生命形态等基本样态；结合对刑科题本中案发人的生计的考

察，与地方志进行互证性比对研究，揭示清中叶陕西不同区域底层民众的衣着、饮食、居住、交通等生存面相，

并思考地域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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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伴随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尤其是以微观视角考察个人的日常生活，
以此窥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文化意义，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① “甚至可以说日常生

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② 目前，学界有关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已取得可观

成果。就群体而言，多集中于官员、士绅、塾师、文人等有识阶层；就地域空间来说，多集中在

东部城市，而对中西部地区及民族地区关照不足。一来因有识群体留存资料较多；二来因其社会

作用较为显著，对时代和生活的变化感知敏锐，故而往往成为研究者重视的群体。但也说明一个

明显的缺憾，即在观念和方法上对占社会群体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忽视。当然，这也有其内在原

因：底层普通大众受历史、经济、文化等主客观因素制约，对习焉不察的 “日常”注意不够，

文字留存较少。对于以文本为主要载体的史学研究来说，史料上的 “无征不立”仍然是瓶颈所

在。２００８年出版的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③ （全三册，以下简称 《辑刊》），因是

官方记载的命案的司法文本，对区域社会中底层民众的身份、年龄、家庭、人口、经济状况、社

会关系等与案件情节有关的生活内容都有翔实记载，颇具日常生活特色。已有学者就此展开关于

日常生活的研究。④ 通过这些完整的司法题本，不仅可以探知个体的生活史与生命史，为我们研究

特定区域普通民众的生活史提供直接史料，还可借鉴社会学的随机抽样法，对描述性资料做统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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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深入认知底层民众日常生活的集体群像与生活样态。本文以 《辑刊》为中心，与地方志进

行互证性研究，探讨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周期、生计格局与生活样态，以就教方家指正。

一　资料来源与分析：案例分布、婚姻家庭与生命周期及人口分析

表１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陕西资料表

序号 资料来源 年／月 所属州县 案卷标题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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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汉中府南郑县
民李澍修因借钱纠纷伤缌麻服兄李瑞征身

死案
４

５／４ 兴安府安康县
民王学武等因争种地亩殴伤缌麻服叔王淮身

死案
１２

８／８ 凤翔府宝鸡县 民毛建业因拆公共房屋扎死大功堂兄案 ４９

８／１０ 同州府蒲城县 民刘元林因索欠打死刘元恺案 ５３

８／１１ 西安府富平县 民窦景顺因口角打死无服族弟案 ５６

１０／２ 兴安府安康县 民杨世友因分账不清打死胞兄案 ８６

１０／４ 汉中府南郑县 僧人杨元喜因口角致兄长自跌身死案 ９４

１１／５ 西安府咸阳县 民杨景文因被说破偷麦事谋杀胞兄身死案 １２４

１４／１１ 同州府阳县 民柳学义勒死妻子李氏移尸图赖王孟科案 １５４

１６／１ 同州府韩城县 民卫创升等共殴无服族侄卫连城身死案 １８９

１６／３ 同州府朝邑县 民侣泳强因找价纠纷殴伤吕永幅身死案 １９５

１６／５ 延安府肤施县 民杨助清为索分钱财扎伤无服族兄杨锐身死案 １９９

１６／９ 凤翔府凤翔县 民张世魁因盖草棚事致伤堂侄身死案 ２１５

１９／３ 州直隶州三水县 民傅智丰抓伤无服族兄傅作栗致死案 ２６０

２１／２ 州直隶州三水县
民郭更有儿因其母被强嫁伤小功服叔郭文智

身死案
３０１

２１／３ 兴安府安康县 民赵文科因占种纠纷误伤其妻刘氏身死案 ３０５

２２／１０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李学因争分族内绝产殴伤小功服兄李荣身

死案
３４３

２３／３ 延安府绥德县 民贺惠因索讨欠钱殴毙缌麻服弟贺盛案 ３６１

２３／１０ 西安府孝义厅 民杨范书勒死妻子吕氏移尸图赖案 ３７９

２４／７ 同州府韩城县 民陈九恩因不肯归还田地被胞弟陈九伧殴毙案 ３９８

９／１２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秦邦贵因其妹被打致死妹夫之弟案 ４２６

１０／８ 汉中府西乡县 民刘光彦因索欠事将儿女亲家王启太致死案 ４３０

１９／２ 西安府富平县 民韩登顺等因分家将韩有顺砍伤身死案 ４５８

２４／１ 兴安府安康县 民赵金索欠殴伤妹夫张纲身死案 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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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来源 年／月 所属州县 案卷标题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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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同州府华县 民陈来存儿等共殴仲名身死案 ５２５

７／２ 西安府周至县 民辛其正因索要地价被邻村人安三友打死案 ５２７

８／１ 榆林府怀远县 民胡交年子因口角打死宋起德案 ５４６

８／７ 同州府蒲城县 张庭英因索欠打死同街人靳学案 ５５３

１０／８ 西安府长安县 民高仁吉因调节他人事将乡邻张江致死案 ５８９

１１／１２ 西安府周至县 民高改生因索欠并被辱伊妻致死邻村段六案 ６００

１５／４ 西安府富平县 民赵德元为索欠银殴伤惠有顺身死案 ６１０

１５／７ 同州府大荔县 民潘贵玉等为索谢银共欧同村人吴成都身死案 ６１６

１５／１２ 西安府泾阳县 民王居礼因债务纠纷殴伤同村人刘维宁身死案 ６２５

１７／１０ 西安府咸宁县 民周元才等因口角共欧邻人致死案 ６５８

２１／６ 汉中府略阳县 民张均因利息数额之争将梁自正扎伤身死案 ７０８

２２／３ 西安府咸宁县 民孙世奇因欠地价未还被同村人孙成刚殴毙案 ７１８

２２／５ 西安府咸宁县 民屈周因清理地价钱文被崔世元殴毙案 ７２３

２４／２ 凤翔府凤翔县
民苏文炳因索讨当地契约殴伤同村人王贵身

死案
７６０

４／１０ 商州直隶州 民吴金玉因索欠打死湖北孝感县民杨添禄案 ７９３

５／４ 汉中府留坝厅 民郭凤因索欠被四川万县民秦得荣打死案 ７９９

７／１ 兴安府旬阳县 民李有因买木材打死吴九案 ８０９

８／１ 汉中府宁羌州 民张银因工钱打死四川中江人锡继春案 ８１６

９／２ 榆林府怀远县
民刘文裕因索讨钱文事被米脂县民折金竺殴

伤致死案
８３６

９／５ 州直隶州宜君县 民蒙茂泰因索欠钱文被客民霍俊礼扎死案 ８３７

９／６ 汉中府宁羌州 民傅洪太因分争卖猪钱打死杨登贵案 ８３８

１３／４ 商州直隶州雒南县
民茹添得因稞种地亩纠纷砍死山西虞乡县邢

养得案
８４８

１３／９ 汉中府洋县 民樊正海谋害张珑案 ８５０

１４／１０ 兴安府石泉县
客民徐尔华拖欠工钱被客民廖正坤等共殴身

死案
８６４

１４／１１ 兴安府安康县 客民谈开礼殴伤舒庭幅身死案 ８６６

１５／３ 州直隶州宜君县 薛成因田地纠纷被寓民郭英踢伤身死案 ８７１

１５／７ 汉中府定远厅 蒋开运因劝架被湖南衡阳县范占鳌扎伤身死案 ８８０

１５／１２ 汉中府定远厅 民张兴才殴死佣工张泳成并杀人灭口案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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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来源 年／月 所属州县 案卷标题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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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２ 州直隶州宜君县 赵举因债务纠纷被客民郭成积戳伤身死案 ８９４

１５／１２ 商州直隶州 民余道和因租佃事致伤刘添才身死案 ８９５

１６／３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邢立成因财务纠纷被客民李贵砍伤身死案 ９０１

１６／３ 兴安府旬阳县 民宁郭宾被宁士成殴伤身死案 ９０４

１６／３ 汉中府南郑县 民杨魁选为索讨工钱砍死客民柳泰案 ９０５

１６／３ 同州府华州 蔺兴才因种地纠纷被客民董景端等共殴身死案 ９０６

１６／４ 兴安府安康县 民王兴顺因索欠启衅谋杀任世兴身死案 ９０７

１６／６ 兴安府安康县 民刘茂魁伤詹开贵身死案 ９１９

１６／１２ 商州直隶州
民朱三娃子因索要工钱事踢伤雇主田兴潮身

死案
９３３

１７／２ 汉中府沔县 民许洪才因佃租事伤土著谭仕林身死案 ９３９

１７／５ 汉中府留坝厅 民史正太因索欠戳伤范老八致死案 ９４５

１７／１１ 延安府宜川县 民魏存德因索欠踢伤魏明经致死案 ９５３

１８／１ 延安府甘泉县 民冯长元因还房钱事砍伤李敬儿致死案 ９５８

１８／９ 兴安府安康县 民邱幅起因争种土地谋杀无服族弟身死案 ９７２

１８／９ 同州府华州 民雷正春因索欠殴伤马文青致死案 ９７３

１９／２ 汉中府褒城县 民唐文故杀雇主余海并误伤陈正元身死案 ９８０

１９／９ 州直隶州宜君县 民陈春贵致伤罗英会身死案 ９８６

２０／７ 凤翔府凤翔县 民史财因工钱事伤岳遂五子身死案 ９９０

２０／８ 汉中府西乡县 民陈奉因债务伤王长青身死案 ９９１

２０／１２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蒋银万因债务伤李文典身死案 ９９４

２０／１２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民褚光帼因种地纠纷伤刘胜举身死案 ９９７

２１／８ 兴安府安康县 民吴坤山等共殴谭贵潮身死案 １００３
２２／６ 西安府宁陕厅 民周维太因欠债谋杀王棕贵身死案 １００９
２３／５ 汉中府略阳县 民雷洪隆等因索讨割麦工钱殴伤梁奉身死案 １０１３
２３／７ 延安府甘泉县 民王高科因被追讨工钱殴毙同乡阮五十子案 １０１５
２４／４ 西安府户县 客民陈贵因索欠殴毙余埋娃子案 １０１９
１４／１２ 西安府三原县 民雒向行因王田氏索欠将妻马氏砍伤致死案 １０６６
１５／３ 西安府渭南县 民妇李梁氏被张念宗斥骂自尽案 １０７３
１５／４ 同州府大荔县 田东方子因索欠启衅秽骂孙王氏致氏自缢案 １０７４
１５／８ 兴安府安康县 民杨银因帮讨利谷扎死邹通案 １０７７
１７／２ 汉中府略阳县 民王邦富因砍树纠纷砍死房主莫肖氏案 １０８３

２１／３ 州直隶州三水县
郭文智因强嫁堂嫂刘氏被小功堂侄郭更有殴

伤身死案
１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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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１ 乾州直隶州 李上泰戳伤无服族祖武生李殿奎身死案 １１９２

１５／１ 兴安府汉阴厅 武生刘镇因被索欠致张登科身死案 １２０９

２３／１１ 延安府延川县 监生高士麟因索欠殴毙胞叔高德案 １２３５

１５／２ 商州直隶州镇安县 佃户田因转租纠纷扎死杨先泰案 １２８２

１５／４ 商州直隶州山阳县 孟怀仓等殴伤无宗胜身死案 １２８９

２０／１２ 延安府葭州 民高文常因地租纠纷伤高庭丰身死案 １３３３

２２／１２ 延安府宜川县 民白志尚因索讨欠租殴毙佃户王裕德案 １３４６

２３／８ 西安府韩城县 民王玉娃因腾地之争被田主贾钟贤殴伤身死案 １３５５

２４／７ 凤翔府扶风县 民薛恭沅被讨租之田主巨世栋扎伤身死案 １３６０

９／１２ 榆林府府谷县 客民郝增先因被疑侵吞事扎伤雇主身死案 １３８０

１０／３ 凤翔府宝鸡县 民茹徐家娃砍伤雇主杨迎春身死案 １３８５

１０／６ 乾州直隶州武功县 民赵根子因雇工赵东五懒惰将其殴伤致死案 １３９１

１０／１１ 汉中府留坝厅 民朱耀庭因被讨要工钱踢伤雇工身死案 １４００

１４／４ 兴安府安康县 民毛起珑因房租事殴伤傅兴身死案 １４１０

１４／５ 凤翔府陇州 工头崔太因工钱纠纷致死张荣案 １４１１

１９／５ 汉中府宁羌州 民曹文举伤雇主李砚虎身死案 １４４７

２１／９ 凤翔府岐山县 民阮元斗因工钱纠纷致伤客民秦芳身死案 １４６４

２１ 凤翔府凤翔县 民马九殴伤雇工杜居子身死案 １４６５

５／７ 西安府咸宁县 民班得还等因工钱纠纷伤沙瓜儿身死案 １５１３

５／１１ 汉中府西乡县 民袁士秀因口角戳死回民马兴才案 １５１４

７／５ 西安府咸宁县 回民马六一儿等共殴回民马自良身死案 １５１８

１０ 西安府咸宁县
民唐继有、唐进礼因回民唐文满强横将其谋

杀案
１５３９

１５／１１ 西安府渭南县 回民禹金庄儿扎伤雇工李二沙身死案 １５６１

１７／８ 西安府渭南县 民马洪金等因争食柿子殴伤马庭振致死案 １５６４

１８／５ 西安府临潼县 民王明花致伤无服族兄王明周身死案 １５６８

２１／６ 同州府大荔县 民于考儿殴死欲赎地之于兴云案 １５７９

７／２ 汉中府南郑县 民赵克起因口角打死嵇居忠案 １６８４

７／６ 汉中府凤县 汤洪升因劝架打死同营兵丁孙喜案 １６８６

１３／１１ 商州直隶州雒南县 民党一温致死差役李兴才案 １７１９

１４／１１ 兴安府紫阳县 民妇王黄氏殴伤小功堂侄王玉身死私和匿报案 １７４９

１５／４ 凤翔府眉县 梁起幅控告史幅真等侵地赔粮致史幅真自缢案 １７６１

９７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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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资料来源 年／月 所属州县 案卷标题 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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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１１８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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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兴安府旬阳县 差役夏友等吓逼禹正文投河身死案 １７８８

１６／３ 绥德直隶州米脂县 高理祥因转卖土地纠纷殴伤马万益身死案 １８０４

１６／３ 榆林府府谷县 刘均珠因找价绝买纠纷殴伤刘兆业身死案 １８０５

２０／２ 同州府韩城县 民刘玉环殴伤胞兄刘玉辰身死贿和私埋案 １８５１

　　说明：表中的 “年月”栏目中符号 “／”前面的数字为嘉庆朝的年序，后面的数字为月份；
“案卷标题”栏中的内容为 《辑刊》原标题去掉所属开头省县地名后的部分

时空范围：嘉庆朝 （１７９６—１８２０）共２５年，表１中的档案在２５年间大体呈均匀分布状态。
其中嘉庆十五年 （１８１０）１６件、嘉庆十六年１４件，嘉庆十年和廿一年各８件，平均每年４７６
件。据 《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嘉庆朝陕西省领府７、直隶州５、厅７、州５、县７３。府州县包括
西安府，领厅２、州１、县１５；同州府，领厅１、州１、县８；凤翔府，领县７、州１；汉中府，领厅
３、州１、县８；兴安府，领厅１、县６；延安府，领县１０；榆林府，领州１、县４；乾州直隶州，领
县２；商州直隶州，领县４；州直隶州，领县３；州直隶州，领县３；绥德州直隶州，领县３。①

案件分布：表１中的１１９件档案中，从地域颁布看，关中地区的西安府２１件、同州府１４
件、凤翔府１０件、乾州直隶州２件、州直隶州３件，合计５０件；陕南地区汉中府２２件、兴
安府１８件、商州直隶州１２件，合计５２件；陕北地区延安府７件、榆林府５件、州直隶州４
件、绥德直隶州１件，合计１７件。这些案件包括嘉庆朝陕西所有的府州 （厅）与直隶州，具有

普遍性，尤以陕南的汉中府、兴安府为多，关中的西安府、同州府、凤翔府为多。

基本内容：这些案件当事人的口供中交待了家庭直系亲属的年龄、兄弟数、婚育、职业等基

本情况，从中可了解当时的人口、婚姻、家庭等状况，是认识民众生命周期的基本内容 （见表

２）。

表２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陕西籍当事人资料表

序号
当事人

姓名 年龄
父亲 母亲 家庭情况 生理② 页码

１ 李澍修 ２９ 已故 已故 １兄；女人王氏 训萌度日 ４

２ 王学武 ５５ 父故 丁氏 有５弟兄，行二；同居度日 １２

３ 毛建业 ２５ 毛起奉 王氏 女人杨氏，生１女 宰猪度日 ４９

４ 刘元林 ４６ 已故 已故 女人闫氏，生２女
伙开银匠

铺度日
５３

５ 窦景顺 ４２ 已故 已故 女人梁氏，１个女儿 ５６

６ 杨世友 ３４ 已故 冯氏７５岁
弟兄２人；女人冯氏，生１
儿，１岁

８６

０８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①
②

参见 《清史稿》卷６３《地理志十》，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２０９１—２１０８页。
“生理”一词为档案原文的表述，指命案当事人的主要谋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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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当事人

姓名 年龄
父亲 母亲 家庭情况 生理 页码

７ 杨元喜 ３１ 已故 已故 兄弟２人，兄卖布 出家为僧 ９４

８ 杨景文 ２０ 杨聪礼 继母高氏
祖父祖母均在；同居度日；

女人姚氏，生１儿
１２４

９ 柳学义 — 柳遇满７７岁 女人李氏，生２子 １５４

１０ 卫创升 ３５ 已故 已故 没女人 １８９

１１ 侣泳强 ６８ 已故 已故 女人死了，生１子 １９５

１２ 杨助清 １９ 已故 雒氏４６岁 兄弟３人，居长；没娶女人 １９９

１３ 张世魁 ６２ 已故 已故 女人赵氏，２个儿子 佣工度日 ２１５

１４ 傅智丰 ４０ 傅怀西６７岁 郑氏６７岁
兄弟 ２人，居长；女人刘
氏，未生育

２６０

１５ 郭更有 ２１ 病故 母４２岁 兄弟４人；居长 佣工度日 ３０１

１６ 赵文科 ２４ 赵汉 张氏
兄弟 ４人；娶妻 ２年，未
生育

佣工度日 ３０５

１７ 李　学 ３１ 已故 张氏５８岁
兄弟 ５人，居长；女人张
氏，生３子

３４３

１８ 贺　惠 ５４ 已故 高氏
兄弟 ６人，行二；女人薛
氏，没生儿子

３６１

１９ 杨范书 ６０ 已故 已故
女人吕氏，２儿子，大儿
１３岁

种地度日 ３７９

２０ 陈九伦 ４７ 已故 孙氏７３岁
兄弟 ３人，行二；同居各
爨；没女人

佣工度日 ３９８

２１ 秦邦贵 ３７ 已故 张氏７４岁 女人张氏，１个儿子 伙种山地 ４２６

２２ 刘光彦 ２５ 已故 封氏５８岁
弟兄２人，长兄３０岁；女人
蒋氏，生２儿，大儿子７岁

种地度日 ４３０

２３ 韩登顺 ３４ 已故 已故
兄弟 ３人，行三；同居度
日；女人李氏，生２儿

４５８

２４ 赵　金 ４１ 赵大学６４岁 已故 女人张氏，生２儿１女 ４８７

２５ 陈来存儿 ２５ 陈海 ５２５

２６ 安三友 ５８ 已故 已故
女人司氏，生２儿子；自幼
眼瞎

５２７

１８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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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母亲 家庭情况 生理 页码

２７ 胡交年 ２７ 已故 王氏５８岁
弟兄３人；女人刘氏，没生
儿子

短工度日 ５４６

２８ 张庭英 ２７ 病故 万氏６３岁
兄弟 ３人，长兄 ３５岁，行
二；女人韩氏，生１儿，年
９岁

开钱铺 ５５３

２９ 高仁吉 ５０ 已故 改嫁 女人张氏，生１儿子 ５８９

３０ 高改生 ２７ 已故 蔡氏７４岁
女人冯氏 ２３岁，生 １儿，
年４岁

卖柴度日 ６００

３１ 赵德元 ３２ 已故 惠氏５６岁 弟兄３人，居长 开钱铺 ６１０

３２ 潘贵玉 ３６ 已故 李氏
弟兄 ２人，行二；女人鱼
氏，没生儿子

６１６

３３ 王居礼 ４３ 已故 改嫁 有１兄；女人王氏，无子 卖布度日 ６２５

３４ 周元才 ４５ 已故 已故
弟兄 ５人，行五；女人邹
氏，生１儿１女

６５８

３５ 张　均 ２０ 病故 吴氏６７岁 无弟兄；女人王氏，未生育 ７０８

３６ 孙成刚 ４７ 已故 已故
弟兄 ２人；女人何氏，未
生育

开酒坊 ７１８

３７ 崔世元 ５２ 已故 已故 女人王氏，没生女儿 ７２３

３８ 苏文炳 ２３ 已故 已故
没有弟兄；女人杜氏，未

生育
７６０

３９ 吴金玉 ３８ 吴炳潭６１岁 陈氏６０岁
没有弟兄；女人张氏，生

１儿
开杂货铺 ７９３

４０ 秦得荣 ４０ 已故 已故 无兄弟、妻子 ７９９

４１ 李　有 ３４ 李英俊６４岁 孙氏６２岁
弟兄 ２人，居长；女人权
氏，生２儿

伙卖木材 ８０９

４２ 张　银 １８ 张士文５８岁 杜氏５０岁
弟 １２岁；女人徐氏，未
生育

务农度日 ８１６

４３ 折金竺 ２８ 折尔贵５６岁 张氏５８岁 无兄弟、妻子 佣工度日 ８３６

４４ 霍连喜 ３５ 已故 已故 无兄弟、妻子 伙种山地 ８３７

４５ 杨登贵 — 已故 已故 女人李氏，生１儿，年９岁 ８３８

４６ 茹添得 ５５ 已故 已故 女人已死，无子女 课种度日 ８４８

４７ 樊正海 ３６ 樊荣先 张氏 弟兄３人，居长；没娶妻 种地度日 ８５０

４８ 廖正坤 ２３ 廖文章４７岁 曾氏４８岁 弟兄３人，行三；无妻子 佣工度日 ８６４

２８ 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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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谈开礼 ２８ 已故 舒氏７０岁 无弟兄；没娶女人 课种度日 ８６６

５０ 郭　英 ６３ 已故 已故 女人赵氏，生１女 务农度日 ８７１

５１ 范占鳌 ２６ 已故 已故 弟兄２人，居长；没娶女人
裁 缝 铺

帮工
８８０

５２ 张兴才 ３２ 已故 已故 女人田氏，生１子 开饭店 ８９３

５３ 郭成积 ４７ 已故 何氏７６岁
无弟兄；妻屈氏，生 １儿，
年１７岁

种地度日 ８９４

５４ 余道和 ５７ 已故 已故 女人已死，１儿子余世旺 课种度日 ８９５

５５ 李　贵 ３２ 李爱 已故 弟兄２，居长；没娶女人 烧卖木炭 ９０１

５６ 宁士成 ２３ 已故 已故 没弟兄、妻子 佣工度日 ９０４

５７ 杨魁选 ６６ 已故 已故 没妻子；锯匠 佣工度日 ９０５

５８ 董景瑞 ４５ 董兰林６７岁 牛氏７３岁 弟兄３人，居长；没女人 垦山佣工 ９０６

５９ 王兴顺 ２５ 王云凤６２岁 赵氏５７岁 没弟兄、妻子 铜匠度日 ９０７

６０ 刘茂魁 ４５ 已故 朱氏８０岁 弟兄４人，行三；没女人 纸坊佣工 ９１９

６１ 朱三娃 ２６ 已故 已故 没弟兄、妻子 ９３３

６２ 许洪才 ４７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佣工度日 ９３９

６３ 史正太 ３０ 病故 司氏６４岁 无弟兄；女人崔氏，未生育 裁缝 ９４５

６４ 魏存德 ４２ 已故 陈氏７４岁
无弟兄；女人程氏，２儿，
长子２２岁，次子１５岁

种地度日 ９５３

６５ 冯长元 ５２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佣工度日 ９５８

６６ 邱幅起 ４３ 在世 在世 １兄，无妻 伙种山地 ９７２

６７ 雷正春 ２２ 已故 刘氏７９岁
兄弟２人，居长；妻刘氏，
生４女

９７３

６８ 唐　文 ４１ 唐士元 谢氏 无妻子 佣工度日 ９８０

６９ 陈春贵 ３１ 已故 已故 弟兄２人；无妻子 管领戏班 ９８６

７０ 史　财 ３５ 史学忠７３岁 文氏７１岁
无弟兄；女人薛氏，生 １
儿，年８岁

开纸坊 ９９０

７１ 陈　奉 ４６ 已故 余氏７３岁
弟兄 ４，居长；女人许氏，
没生儿子

开酒铺 ９９１

７２ 蒋银万 ２８ 已故 已故
弟兄 ３，行三；女人应氏，
生１女

佃种山地 ９９４

３８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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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当事人

姓名 年龄
父亲 母亲 家庭情况 生理 页码

７３ 褚光帼 ２５ 已故 已故 弟兄３，行三；没娶女人 佃种 ９９７

７４ 吴坤山 ４３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木匠 １００３

７５ 周维太 ３４ 已故 已故 弟兄２，居小；没娶女人 佣工度日 １００９

７６ 雷洪鴇 ２９ 雷春礼６６岁 余氏６７岁 女人黄氏，生１女 佣工度日 １０１３

７７ 王高科 ３９ 王合７３岁 已故
弟兄 ２，行二；女人王氏，
生１子１女

租种山地 １０１５

７８ 陈　贵 ４８ 已故 王氏７２岁 无弟兄、妻子 摆杂货摊 １０１９

７９ 雒向行 ４４ 已故 已故 女人马氏，生１儿，年５岁 开纸货铺 １０６６

８０ 李之祥 — 被讨租者辱骂投井而死 种地度日 １０７３

８１ 田东方子 ３２ 田必要６１岁 已故
弟兄 ３，居长；分居各爨；
女人张氏，没生儿子

１０７４

８２ 杨　银 — １０７７

８３ 王邦富 ５５ 已故 已故 没有妻子 佣工度日 １０８３

８４ 郭更有儿 ２１ 病故 刘氏４２岁 弟兄４，居长 佣工度日 １０９０

８５ 李上泰 ４０ 李备 贾氏
弟兄 ３；女人已故，生子
９岁

１１９２

８６ 刘　镇 ３８ 刘新鼎８０岁 已故
弟兄３，行二；妻许氏，没
生儿子

１２０９

８７ 高士麟 ２８ 已故 于氏
弟兄４，行三；妻都氏，生
１女

１２３５

８８ 田车田 ４１ 已故 已故 女人邹氏，生２儿 佣工度日 １２８２

８９ 孟怀仓 ３１ 孟成珠６８岁 肖氏６２岁
有１弟 １９岁；女人肖氏，
生１女

租种度日 １２８９

９０ 高文常 ３５ 高洪年７２岁 郭氏６７岁
弟兄 ２，行二；女人李氏，
生２儿

１３３３

９１ 白志尚 ５５ 已故 杨氏８４岁
无弟兄；妻周氏，生 １儿，
年１２岁

１３４６

９２ 贾钟贤 ３５ 已故 已故
弟兄 ２，行二；女人张氏，
生１儿

务农度日 １３５５

９３ 巨世栋 ３１ 巨光舞６３岁 杨氏６２岁
弟兄 ２，居长；女人王氏，
无子女

租种山地 １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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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龄
父亲 母亲 家庭情况 生理 页码

９４ 郝增先 ３４ 郝兴业５８岁 继母３５岁
弟 ３１岁；女人张氏，无
子女

开杂货铺 １３８０

９５ 茹家娃 ２３ 茹德年６２岁 姬氏５９岁 无弟兄、妻子 帮工度日 １３８５

９６ 赵根子 ２８ 赵光助５４岁 康氏６２岁
１兄；女人漆氏，生 １儿，
９岁

１３９１

９７ 朱耀庭 — 佣工度日 １４００

９８ 毛起珑 ５０ 嗣父８４岁 已故 女人何氏，生１儿，年６岁 佣工度日 １４１０

９９ 崔　太 ３６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工头 １４１１

１００ 曹文举 ２７ 已故 已故
弟兄 ２，居长；女人杨氏，
生１女

卖布帮工 １４４７

１０１ 阮元斗 ３７ 已故 徐氏６７岁 弟兄２人；无妻子 纸铺帮工 １４６３

１０２ 马　九 ３８ 已故 已故 女人李氏，生２儿 开酒馆 １４６５

１０３ 班得还 ４２ 已故 已故 女人沙氏，生１儿 佣工度日 １５１３

１０４ 袁士秀 ３５ 袁仲礼６９岁 已故 弟兄３，居长；未娶女人 佣工度日 １５１４

１０５ 马成全 ５４ 已故 已故 女人冯氏，生２儿 １５１８

１０６ 唐继有 ４６ 唐文兴６２岁 冯氏６１岁
弟兄 ４人；女人米氏，生
１儿

１５３９

１０７ 禹金庄 ３０ 病故 全氏５４岁
弟兄 ４，行二；女人李氏，
生１女

务农度日 １５６１

１０８ 马洪金 ４１ 病故 马氏６７岁 １弟；女人余氏，生１儿 １５６５

１０９ 王明花 ３７ 往口外不归 已故 １兄；女人马氏，生１儿 １５６８

１１０ 于考儿 ２４ 于瞎慢５８岁 伍氏６０岁
弟兄 ３，居长；女人丁氏，
生１儿

１５７９

１１１ 赵克起 ４９ 已故 已故 弟兄２人；无妻子 赶脚营生 １６８４

１１２ 汤洪升 ３７ 汤连榜６９岁 雨氏６５岁
弟兄 ３，行三；女人陈氏，
无子女

１６８６

１１３ 党一温 ５８ 已故 已故 无弟兄、妻子 炉匠 １７１９

１１４ 王黄氏 ５５ 已故 已故 ２子均已成家 １７４９

１１５ 梁启幅 ７６ １７６１

１１６ 夏　友 — 差役 １７８８

１１７ 高理祥 ６０ 已故 已故 女人栾氏，生３儿 佃种度日 １８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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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 刘均珠 ３２ 刘相 党氏
弟兄 ６，行四；女人蔺氏，
生１女

１８０５

１１９ 刘玉环 ５０ 已故 已故 女人惠氏，生３儿 佃种度日 １８５１

１２０ 任士保 ３４ 已故 已故 没弟兄、妻子 短工度日 ８０５

１２１ 杨　得 ３４ 已故 陈氏７７岁
弟兄 ２，行二；女人靳氏，
无子女

醋铺长工 ８６２

１２２ 吴秉禄 ５１ 已故 已故 女人已故，生１儿子 货郎生理 ８８１

１２３ 薛　寅 — 已故 已故 卖布度日 ９３２

　　说明：１表中有２２例外籍人的记录，因他们均在陕西居住生活多年，多已婚育生子，因此
也将其列入本表；２本表增加了陕西人在外地活动的记录，即１２０—１２３号；３表中除１１４号当
事人为女性外，其余当事人均为男性；４表中内容均来自 《辑刊》的一至三册

阅读档案与表２，为我们体察嘉庆朝陕西底层民众的婚姻家庭、生育年龄、生育子女数、男
女寿命等情况提供了样本资料。

１男性的独身未婚情况。在有明确记录 “没有女人”或 “无妻子”的 ３４件档案中：２０
岁以下未婚的１人：１２号１９岁；２０—２９岁的９人，分别为２８岁、２３岁、２８岁、２６岁、２３
岁、２５岁、２６岁、２５岁、２３岁；３０—３９岁的１０人，分别为３５岁、３５岁、３６岁、３２岁、３１
岁、３４岁、３６岁、３７岁、３５岁、３４岁；４０—４９岁的１０人，分别为４７岁、４０岁、４５岁、４５
岁、４７岁、４３岁、４１岁、４３岁、４８岁、４９岁；５０—５９岁３人，分别为５２岁、５５岁、５８岁；
６０岁以上１人：５７号６６岁。不排除存在离婚的情况。王跃生以２５岁以上作为清中叶男性晚
婚的年龄划分，以４５岁以上做为不婚的年龄划分。① 据此可知，在２５—４５岁之间的未婚者有
２２例，占未婚年龄人数的２／３以上。这说明清中叶陕西男性存在晚婚情况，有相当一批壮年未
娶的男性群体存在。尽管这批青壮年男性有可能在之后结束独身而组建家庭，但仍是构成晚婚晚

育的主体。４５岁以上者１０例，占未婚者的１／３弱。这批男性已丧失在婚姻市场的竞争机会，极
可能成为终身不婚者。

２从当事人父母均有明确年龄记载的１９件档案中，可获知案件当事人父母的婚姻年龄差。
其中男性年龄大于女性的１２例，年龄差最大者２３岁 （如９４号）；男性年龄小于女性的６例，年
龄差最小１岁，最大８岁 （如９６号）。王跃生根据乾隆朝刑科题本研究１８世纪中后期中国婚姻
家庭得出结论，丈夫年龄大于妻子５岁以上者占有较高的比例，黄土高原区婚姻男性年龄大于女
性的比例，以及婚姻中男性大于女性１０岁以上的比例高于全国水平，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不
利地位。② 陕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除男性大于女性之外，还存在女性大于男性的情况，说

明男女婚龄差具有同步性。这也与男性晚婚并处于不利地位有关，符合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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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表２中，案件发生时当事人有明确的年龄记载、当事人父亲或母亲健在且有明确年龄
记载的６８件档案，其中有父亲者２５件，有母亲者４３件，可借此分别考察当事人父母亲的生育
年龄，进而推算当时陕西普通男女婚育年龄及生育情况。

在有父亲明确年龄记载的２５件档案中，从长子与父亲的年龄差即可推算出父亲的生育年龄。
父亲２０—２９岁生子的８例，分别为２７岁、２３岁、２３岁、２８岁、２４岁、２２岁、２９岁、２４岁；
３０—３９岁生子的１４例，分别为３０岁、３７岁、３８岁、３７岁、３４岁、３７岁、３７岁、３２岁、３９
岁、３４岁、３４岁、３４岁、３４岁、３２岁；４０—４９岁生子的２例，分别为４０岁、４２岁。在多子家
庭中，非长子的情况也多有存在，如９０号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３７岁生他，意味着其父亲至少
在３７岁已经婚育；８６号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４２岁生他，说明其父亲４２岁之前即已婚育。除
此，还存在早婚早育情况，如１０６号１６岁生子，２８号１８岁生子。由此可知，清中叶陕西男性多
在３０岁左右生育得子，部分存在早婚早育情况。

根据有母亲明确年龄记载的档案，可推算出陕西底层女性的生育年龄。２０—２９岁生育的１７
例，生育年龄分别为２７岁、２７岁、２７岁、２６岁、２４岁、２２岁、２８岁、２５岁、２９岁、２８岁、
２７岁、２４岁、２１岁、２９岁、２４岁、２６岁、２８岁；３０—３９岁生育的有１９例，生育年龄分别为
３７岁、３３岁、３１岁、３６岁、３２岁、３０岁、３２岁、３５岁、３４岁、３２岁、３６岁、３８岁、３１岁、
３２岁、３１岁、３６岁、３４岁、３０岁、３６岁；４０—４９岁生育的５例，生育年龄分别为４１岁、４７
岁、４７岁、４２岁、４３岁；５０—５９岁生育的１例：６７号，家中弟兄二人，居长，母亲在５７岁生
育；早婚早育的１例：１０６号，１５岁。据此可知，清中叶陕西普通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龄是３１岁。

在多子家庭中，女性生育较早且生育子女较多，说明生育周期较长，女性寿命也相应长于男

性。在当事人案发时，父母均健在的情况有２５例；多数情况是父亲已故而母亲健在；在有母亲
确切年龄记载的４４例档案中，除９４号继母与当事人年龄相仿外，其余的４３例中，母亲年龄在
８０岁以上者１例 （６０号８０岁）；７０岁年龄段者１３例 （６号７５岁、２０号７３岁、２１号７４岁、３０
号７４岁、４９号７０岁、５３号７６岁、５８号７３岁、６４号７４岁、６７号７９岁、７０号７１岁、７１号７３
岁、７８号７２岁、１２１号７７岁）；６０岁年龄段的１６例，年龄分别为 （６７岁、６３岁、６７岁、６０
岁、６２岁、６４岁、６７岁、６２岁、６７岁、６２岁、６２岁、６７岁、６１岁、６７岁、６０岁、６５岁）。
说明陕西女性的寿命在６０—７０岁之间当是普遍现象。
４生育子女数情况。当事人的弟兄数反映父辈的生育及家庭规模，当事人自己的婚育状况也

可藉此知晓，由此可知当事人两代家庭的生育状况与家庭规模。根据表２可知，１２３个案件中，父
辈只生育当事人一人的６３例，生育二人的３０例，生育三人的１７例，弟兄四人的８例；弟兄五人的
３例；弟兄六人的２例。可知，当事人父辈生育子女一人的１／２强，生育二人的不到１／４。

当事人自身的婚育状况中，除３４例未婚、１２例婚育状况不明外，已婚者７７例。其中已婚
未育者２２例 （２号、１４号、１６号、１８号、２７号、３２号、３３号、３５号、３６号、３７号、３８号、
４２号、４６号、６３号、７１号、８１号、８２号、８６号、９３号、９４号、１１２号、１２１号），即档案中
经常出现的 “女人过门多年，并没生子女”的情况，这说明当时已婚夫妇在婚后并非立即生育

或较晚生育。根据乾隆朝档案供词，当事人婚后一年或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有生育行为者为极少

数，婚后５年或５年以上生育与未生育者各占一定数量，而婚后１０年以上未生育者则与夫妇生
理障碍有一定关系。① 在已生育的５５例中，生一子的３５例，生二子的１５例，生三子的４例，
生四子的１例。可知当事人生育一人者占１／２强，生育二人者占１／３弱。这与其父辈的生育情况

７８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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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为相似。这说明在一定时期内代际间有着相似的生育情况，决定其子女人数与家庭规模具有一

定的连贯性与稳定性。

有学者研究小农家庭，认为通常家庭只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尤其在耕作之家，因

地亩数的限制，家庭只包括父母及其子女，在子女未婚嫁之前很少超过五六口以上者。① 通过

对当事人父辈及自身的生育情况的统计，发现清中叶陕西民众生育一子为普遍现象，生二子也

占有一定比例，这意味着一般小农家庭的人口规模在３—５人；子女婚嫁分居各爨后，家庭人
口规模实际上还要减少。这与前引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但须注意的是，由于内阁刑科题

本在记述当事人家庭成员及自身的婚育子女数时，多以有几个 “弟兄”、或自身 “生儿子”或

“没生儿子”的形式呈现，所以一般记述有几个弟兄、有几子，多是指儿子。在记录无儿有女

的情况时，则明确记述 “生女儿”，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 “姊妹”和 “女儿”在作为同辈或子

女数时因被主动隐去而成为家庭中的潜藏人口，现实的家庭人口可能要比当事人所述的要多。

５同居情况。在独子家庭，父母与儿子往往同居共爨。在多子家庭，父母往往与已婚儿子
分居异爨，而且大多时候与长子同居，是为 “长子不离祖庄”② 风俗。多子家庭分居时，若有

儿子未婚，父母多与未婚儿子同居。如表２第８号便是难得的案例。咸阳县当事人杨景文与兄杨
景科，均已婚生子。祖父生父亲一人，故并未分家，祖孙四代同居一院。祖父、祖母、父亲、继

母均在，平日家事由祖父经管。兄杨景科游手好闲，时常偷窃家里银钱、粮食，祖父、父亲屡教

不改。杨景科偷藏一袋麦子欲变卖还赌债，被杨景元发现并告发于祖父、父亲。一日祖父、父亲

均不在家，其兄醉酒后 “拿面刀”伺机报复；杨景元 “心想哥子自己不成人反要合小的拼命，

祖父年纪老了，父亲为人软弱管他不下，小的日后必定受他的害，起意把他打死”。表２中８７号
当事人兄弟４人分居异爨，因分家时父亲将其胞弟所欠分给当事人，屡向胞叔讨要不得，引发争
斗致死胞叔。可见，多子家庭分家，财产、债务也会被分配。

６过继情况。过继，或称继嗣、承嗣，指已婚无子女者以兄弟
*

堂兄弟等同宗人之子为自

己之子，以维持祭祀或作为继承人以继承财产的做法。多以同宗族内的男性为主，以维系家庭，

延续宗脉，继承资财。作为古代社会一种附着于宗族制度的亲属关系和收养制度，曾普遍流行于

中国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民间基础与社会影响。过继现象也较多地出现在清中叶的陕西民间

社会，且往往因为宗族内经济纠纷，尤其是族内产业继承问题而引发命案。表２中这样的案例有
９例。如１号当事人李澍修自幼过继给族叔李光启为嗣，替人磨面为生。其缌麻服兄李瑞征因屡
次向其借钱未果，欲打他出气，却被李澍修殴伤致死。２号当事人王学武因耕种过继而来的族叔
王膔的稻地，后王膔被土匪所害，王膔的胞弟王淮据此向王学武讨收稞租，王学武以 “王膔已

经过继另过”，“与他无干”为由拒绝，由此引发争执，打斗中扎伤致死王淮。１１号当事人侣泳
强的无服族叔侣彦实无子，抱养井表为义子，改姓侣，生侣永幅。侣彦实死后，侣表作为义子将

义父旱地当与人耕种，便携子侣永幅在他县生活廿余年；回来后要绝卖义父产业，侣泳强以

“从未回乡祭扫”和 “忘了根本”为由，斥其不该绝卖，因而争执，打斗中将侣永幅殴伤致死。

官府对此案的判决，也与侣泳强的观点如出一辙。可见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与裁决宗族财产

纠纷时，往往持维护本宗利益的立场。１２号当事人杨助清为索分钱财扎伤无服族兄杨锐致其死
亡，起因是族长杨某因年老无嗣，要族侄杨锐照料 （实际是以杨锐为养子），便将卖得地亩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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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给杨锐；杨助清心想同是侄子，分钱与杨锐而不与自己，心中不服，便向杨锐要求均分；杨锐

不肯，彼此吵骂，打斗中杨助清将杨锐刺死。可知，承嗣人、嗣子或养子，往往具有优先继承财

产的权力，同时也要履行为被承嗣者养老送终的义务。同时，族内其他成员的继承权则沦为次

要，若生分歧，往往酿成命案。１８号便是例证。１８号当事人李学，其祖父四兄弟，长房无嗣有
绝业，二伯自幼过继他人，原先由三伯耕种长房产业卖与李学的祖父；李学祖父死后，三伯之孙

李荣便要分绝业，打斗中李学打死李荣。类似情况还有２３号、３２号、６７号。这说明当时家族亲
戚之间过继当是常有的现象，过继者不仅在原宗难以享有宗族财产的继承权，而且在承嗣方也难

以顺利继承财产，因此往往因产权归属与继承权问题而引发争斗和命案。此外，还存在自由过继

给 （其实是被收养）外省人的情况，如３０号。
父母的赡养问题。在独子家庭，父母多与子女同居，赡养多由独子承担。如前述３０号案发

当事人为养子，独自赡养母亲；４９号谈某是家中独子，“篾匠营生” “时常寄银回家养母”；６３
号史正太渭南人寄居长安县，作裁缝为生，“常寄银钱养活母亲”。而在多子家庭，多由诸子轮

流赡养。如２０号韩城县人陈九伦，年４７岁，无妻子，佣工度日，生父母均故，继母孙氏，年
７３岁，弟兄三人，同居各爨，“继母由弟兄三人轮流供赡”。

二　“生理”中的生计格局
前近代社会的生态环境、资源品类、地理区位等直接决定区域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与社会生

活，同时对人类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与活动范围也产生直接影响。陕西生态类型多样，是中国

自然类型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旱寒的陕北黄土高原、温润的关中冲积平原、湿热的陕南秦岭巴

山地，构成陕西三大地理单元；受此影响，形成各具特色的陕北、关中、陕南不同的地域文化与

生活形态。我们虽不能直接知晓清中叶陕西民众社会关系的具体情形，但从刑科题本中标记的当

事人的 “生理”业态及其社会活动，与地方志进对比互证，则为我们进行合理的综合与提炼提

供了样本基础。

在有明确标记 “生理”的７７例案件中，其中 “种地生理”者 （题本中多出现种地、务农、

伙种、租种、佃种、课种等形式）共２２例 （１９号、４２号、４７号、５０号、５３号、６４号、８０号、
９２号、１０７号、２１号、４４号、６６号、５８号、８９号、９３号、７２号、７３号、１１７号、１１９号、４６
号、４９号、５４号），其中陕南１２件、关中７件、陕北３件。“佣工生理”者 （包括短工、帮工、

帮伙等）共２３例 （１３号、１５号、１６号、２０号、２７号、４３号、４８号、５６号、５７号、６２号、６５
号、６８号、７６号、７５号、８３号、８４号、８８号、９８号、９５号、９９号、１０３号、１０４号、１２０
号），其中陕南１１件、关中９件、陕北３件。由此可知陕南与关中地区的民众业态多以种地与佣
工为主。其他 “生理”大多为商业或手工业者，如卖布 （９４号、３３号、６１号、１００号、１２２
号）、杂货铺 （３９号、７８号、９４号、３７号、６３号）、纸坊 （６０号、７０号、７９号、１０１号）、裁
缝铺 （４１号、５１号、６３号）、卖柴 （３０号）、炉匠 （１１３号）、铜匠 （５７号）、钱铺 （３１号）、
银匠 （４号）、篾匠 （４９号）等则多集中在陕南山林地区与关中地区。

结合表１、表２，我们可总结出清中期陕西底层民众多以种地、佣工为主要业态，陕南地
区尤为明显；手工业较为活跃，还有较多涉及与外地客民关系的记载。如在题本命案中涉及

外地移民的有２３例，其中山西 ４人 （３９号、６５号、７７号、９４号）、四川 ７人 （４０号、４７
号、４８号、５５号、５７号、６８号、１０４号）、湖北 ４人 （２２号、４９号、５４号、１０１号）、湖
南３人 （５１号、５６号、６６号）、安徽 １人 （７２号）、河南 １人 （４６号）、甘肃 １人 （６２
号）、贵州１人 （１１２号）、湖广１人 （７６号）。这些外地 “客民”除山西籍多分布在陕北的

９８清中叶陕西底层民众的生命、生计与生活



延安府、榆林府，且以开杂货铺居多外，其余悉数分布于陕南的汉中府、兴安府，以租种、

佣工者居多。这与陕南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地关系以及清政府推动的移民开发等因素

不无关系。

这一现象在同时期的在地方志中也多有佐证。如乾隆年间镇安县 “迩年来湖北人来迁者日

众，善于修治日工，里民转相觅，四乡景色渐觉改观”①。嘉庆道光年间长期任职汉中知县的严

如趃指出，“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

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家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

骤增至数十万”②。如宁陕厅 “川楚各省民人源源而来，以附其籍。有资本者买地、典地，广辟

山场；无资本者佃地租地耕作课生。统计烟户，大约楚蜀人居十之五六，江南、江西、山西、河

南、两广人十之二三，土著者十之一二，最少者山东、直隶、浙江、甘肃数省耳”，形成 “楚民

善开水田”“蜀民善开山地”③ 的局面，宁羌州还出现 “俗兼南北，音杂秦蜀”④ 的格局。

移民佃种土著的荒地、荒山，以租种、佃种、伙种、课种等形式成为佃户，或者成为纸厂、

铁厂、耳厂的雇工 （帮工），构成陕南主要的移民佃农与雇工群体。频繁的土地租种与手工业生

产活动，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与利益纠葛也随之多发。“农服田力穑，然山坡荒地事倍功半，民苦

征徭，招佃代种，少收租钱，以应差派。无恒产者佣工食力而已。”⑤ 在土地租佃过程中，出现

了移民既是地主也是雇主，租户也是佣工的情形，甚至出现多次承租、转租后雇主变为地主的现

象，因而产生以讨要地租、索要工钱，或因土地转卖、转租等引发的案件，由此反应出人际关系

多围绕土地耕种、地租缴纳、工钱索讨等特点。如７２、８２、８９号案件便是典型的因同一山地被
多家外籍租户承租，最后引发多方纠缠打斗致人死亡的案件。不只是陕南，这种多方承租引发命

案的现象在其他地区也存在，如５０号陕北宜君县周某将芦苇地多次转当，从中赚取差价，引发
承租者之间争斗而致人死亡。这些案件说明，在民众租种土地时，因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而导致的权利不清、利益模糊、多方纠葛的现象普遍存在，成为本地人之间、本地人与移民、移

民与移民之间发生命案的重要原因。

这一方面反映出陕南土地租佃关系的发达与复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清代基层社会的法制生

态。这种现象也在地方志中得到印证。如 “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率多

争佃距压或因辗转佃种，以致兴词控告者几无虚日”⑥。汉中知县严如趃就认为： “积数十年，

有至七八转者，一户分作数十户，客租只认招主，并不知地主为谁，地不能抗争，间有控讼到

案。”⑦ 此外，外籍客民在促进陕南手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促使社会关系日趋紧张。如西乡县

“山内有纸厂三十八座，耳厂十八处，每厂匠工不下数十人”；凤县 “新民甚多，土著稀少，

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聚五方”“又有铁厂十七处，柴厂十三处，每厂雇工或数十人

至数百人不等，其帮工搬运来往无定之人更多，难以数计”。这些外籍客民 “酗酒、打架、赌

博、窃盗者，无处无之”“每有以微嫌遂成大案”⑧。由此反应出民众业态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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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因争种土地发生命案外，另一类多发命案则是由 “索欠事件”引发的。这类命案多发生

于租佃、雇佣、借贷关系中，且多有如下特点：一是一方推脱求缓，另一方立逼全还，引发打斗

致人死亡，如４４号、５７号、６８号、７４号、７７号，７８号、８５号、１０７号；二是当事人当众讨要
前欠有伤颜面，引发打斗致人死亡，如１４号三水县人傅智丰在街上向无服族弟讨要前欠，族弟
“斥说小的不该当众讨账”而伤及颜面，叫骂回骂及打斗中将族弟打死；三是在讨要前欠的言语

冲突中 “辱及父母”或 “先人”，引发打斗而致人死亡，如２５号陈来存儿之父与仲世明同为关
帝会会首，陈拖欠会费，陈父死后仲讨前欠，仲叫骂中 “辱及父母”，陈姓弟兄们遂将仲打死；

四是 “无主仆之分”的主顾之间因任务分配不均而争执后致人死亡。如２７号胡交年子受雇于宋
起德帮做庄稼，每年工钱７０文，“平日亲戚称呼，同坐共食，无主仆之分”，胡因两次进山背煤
炭将肩压伤不愿再去，因之与雇主争执，用炕边石灯柱将宋打伤不治；五是主顾之间因同性情感

与经济纠纷而引发的命案。如９５号宝鸡人茹某受雇于邻村杨迎春，杨许给茹以资本生理并将茹
鸡奸，后茹见杨不给资本，便要辞工，杨不依，彼此争斗詈骂，茹将杨砍死。须注意的是，题本

中的雇主与佣工之间大多 “平日同坐共食，你我相称，没有主仆之分”，并未 “立约议息”，或

“没立明契”，属于大清律例里所谓的没有主仆名分的 “雇倩工作之平民”，“虽议有年限工价，

并非服役，彼此无良贱之分”①。这也印证了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② 而且，在借贷纠纷中借贷

双方对借期往往没有明确的界定。雇佣关系的不明确与借贷期限的模糊往往成为索欠类命案的关

键。在无利息或利息较低的７２例索欠命案中 （包括地主与佃农、雇主与雇工、贷方与借方），

债权人 （贷方）打死债务人 （借方）４２例，债务人打死债权人 ３０例。这也印证了有关学者
“在零利率的情况下，借方打死贷方的比例要远远低于贷方打死借方的比例”③ 的研究结论。

男女两性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刑科题本中也多有女

性被害或因被秽骂而自杀的记载。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价值的界定与肯认，主要集中于文化、伦

理、道德等意识形态领域，而非经济生产领域。④ 尤其在传统性别文化中，对女性的贞操是极为

看重的。对女性 “最普通的侮辱形式是质疑女人的贞操。这种侮辱特别普遍，而且效果非常明

显。”⑤ 这对男女的性心理、性别意识与社会行为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女性一旦涉及经济纠

纷，多引发两种后果：一是丈夫因其他男子中伤妻子的忠贞而疑心妻子不忠，最后引发命案。如

９号合阳县柳学义有一头牛，托族叔柳遇一代牧，柳遇一欠钱于王某，王某索讨前欠，便要拉牛
作抵，柳学义上前阻拦，王某以 “看柳学义不像有牛之人”，斥骂 “除非伊妻养汉挣来”。后柳

学义 “忆及牛只本系妻用钱置买”，疑心王某骂出有因，恐有奸情，拉妻前去与王某对质，其妻

不从，斥责柳 “混听人言污其名节，坐地泼闹”，“声言殴毙亦不前往”；柳疑奸情是实，遂将妻

子勒死用骡移尸王某窑前，冀以尸诬赖。二是女性当事人因不堪男性对自己品行的质疑或辱骂而

自尽。如８１号大荔县田某替弟弟向孙某讨要前欠，田骂到 “今日如不还银，着伊女人陪我睡觉

顶账”，孙妻王氏听闻后因 “被秽辱不能做人”，上吊自尽；再如８０号渭南县李之祥欠张某地
租，张某讨要时李某恰不在家，李母如实相告，张某不依，与李母吵嚷，并骂李母 “老泼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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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１１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４０页。
参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２页。
林展：《乾隆中期和道光中后期债务命案研究》，《清史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参见侯杰、封磊：《女堂倌与晚清上海社会新论》，《河北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法］菲利浦·阿利埃斯，乔治·杜比主编，杨家勤等译： 《私人生活史》 （第３册），北方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５１９页。



李母气忿不过，“拾取瓷片在自己头上乱划”；张某又声言告官，李母说 “我与你拼命”后跳井

而亡。官方在对此类命案的处置中，尤其对启衅秽骂妇女者 （如９号案中的王某、８１号案中的
田某），均以 “因他事与妇女口角、詈骂，妇女一闻秽语，气忿轻生，杖一百流三千里例，应杖

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责安置”来处理，显示出清代司法制度对女性贞节观念的维护要超过

对女性生命权本身的维护这一特殊性。此外还有第三种情况，即丈夫不堪妻子羞辱而将妻子杀

死。如７９号三原县雒向行 “开纸货铺生理”，因生意折本，未能偿还借欠，被债主搬去店内纸

张货物，妻子埋怨其 “平日不该好酒，把生意做坏”， “有何脸面还要喝酒，不如快死了的干

净”，雒被骂气忿，取菜刀将妻砍死。

还需注意的是，妇女放高利贷实属罕见。如８２号寡妇杨银放贷与夫弟，因夫弟未及时将本
息一并还清，遂叫来母家侄儿二人到夫弟家索讨，打斗中夫弟之子将杨邹氏一侄子刺死。此类案

件中，女性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角色，反映出传统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关系的不对等。１１４号
也是类似情节，是唯一一例女性将男性打死的命案。

三　“生理”中的生活样态
（一）衣着材质与布匹贸易

在刑科题本中，出现 “卖布生理”６例 （７号、３３号、６１号、９４号、１００号、１２２号），这
些因布匹贸易而引发的案件分布于全省，足见布料已成清中叶陕西民众日常生活的主要衣着材

质。有学者研究，乾隆朝后期棉花得以推广，蚕桑业开始枯萎，嘉道年间棉花已完全取代桑而成

为关中与陕南的主要经济作物。① 棉花 “其种由外蕃入于关陕，西安府境多有之，土人织纺为

业”；“春种秋收，黄花白子，子成蒙茸吐出，收时最难，可纺为布，其子 （籽）可榨油……其

种尤多”②。如长安县 “城市衣履，大半布素”③；同官县民 “衣多素布”④。到道光年间，大荔

县 “妇女棉二斤可得线三十两，织之可成布三丈余……故四五口之家，可终岁不买布而着衣不

尽”⑤。不仅说明当时棉花种植范围较广，加工技术业已普及，而且棉布已成为民众日常衣着的

主要衣料，棉布的市场需求较大，因而多有以卖布为生者。

受生态环境的制约，陕北地区民众的日常衣着则呈现 “少布匹而多皮裘”的地域特点。延

安府延长县因 “棉花不种”，“所以地少织布，所需白蓝大布，率同自州驮来。各地梭布，又皆

自晋之平绛购以成衣”。民间还用麻 “积做绳索或成稀眼口袋”。延长县养羊普遍，因 “布不能

做线，毋论暖寒，农民多着黑羊皮袄，本地产剥者，日用为衣，夜可抵被”。在每年四、九月

“刮剪绒毛两次”，或 “聚则鬻之”，或 “觅匠弹绒作帽”，或 “合线织毯为腰带”。马、驴、骡

等皮革则多作靴、包、口袋等日用器具；富裕家庭还 “以狐皮制帽”，“以?皮制坐垫”，“以狼

皮镶褥作套衣马褂”⑥。榆林府府谷县民 “多服无布面皮裘”⑦。“安定 （县）羊毛为土产，惜无

教织者；遍地旱寒，每岁出数石粟，始成一件衣……商贾多山西人。”⑧ 葭州 “土不组织，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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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礼：《延长县志》卷４《食货志·第四》，乾隆二十七年抄本，第７—８页。
郑居中：《府谷县志》卷４《风俗》，乾隆四十八年刊本，第１页。
宋楚山：《安定县志》卷１《风俗》，道光二十六年 （１８４６）抄本，第１６页。



布匹悉贩之晋地”。① 地方志中对陕北民众 “服”及其来源的记载，不仅明确说明陕北民众的衣

着结构，而且还说明山西人的布料贸易已颇具规模，也印证常建华关于山西人多在陕西等地经商

的研究结论。②

（二）作物种植与饮食构成

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包谷见于陕西各地，尤以关中与陕南地区为多。玉米、稻、麦等粮食作

物是陕西民众日常的主食来源，因而常以实物租或借贷形式出现在民众的经济生活中。如１７号
赵某因邻地雇工种包谷时认错地界而将自家地亩占种，争骂打斗中失手打死自己女人。７５号宁
陕厅周维谷借王某包谷九斗，后以麦四斗、做短工还欠，但仍有余欠，后无法忍受周的高利盘

剥，起意将周杀死。４９号、５４号、８８号均在陕南以 “课种山地”度日，以包谷作为 “租纳”，

并立有 “课约”，后因欠租无力偿还，引发争骂打斗致人死亡。前引８２号寡妇杨邹氏放贷给夫
弟，并议 “每年出利息包谷二石”。可知，在清中叶的陕西，包谷作为民间租佃经济的实物地租

或借贷利息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除了包谷外，刑科题本中还经常出现的粮食作物有麦，如８４
号州郭文智强嫁堂嫂并收取麦六斗作为彩礼；还有荞麦，如１５号商州郭更有儿的族叔长期向
其 “索借粮食”，最多一次 “荞麦六斗，从没还过”。其他粮食如谷子、大麦、高粱等在题本也

多有出现。

包谷、麦、稻、粟等作为陕西民众主食而广为种植，这在地方志中也可求得印证。包谷，即

玉米，约在明嘉靖年间一路由西北陆路传入陕甘等省，另一路由海路传入东南沿海地区。③ 到清

中叶，玉米在陕西已普遍种植，成为陕西民众皆种皆食的作物。小麦、稻也是关中民众的主食作

物。“小麦出关中者为上品”，且品种分为黑芒麦、和尚麦、御麦三种。其他谷类，如稷 “关中

处处有之”，“大率黏与不黏两种，黏者酿酒，不黏者炊饭”；粱、大麦、荞麦，皆 “可备诸谷之

不熟”④。此外，清代陕西稻作种植由明代的２４县扩大到５９县，增加了３５县。⑤ 这说明稻作已
在全省大多数地区得以种植。如３６号关中的咸宁县人孙伯让将稻地卖与邻人孙某，孙某余欠久
未还清，讨欠引发命案。韩城县 “以饶水，故裕稻……以域狭，故粟麦独缺”，形成稻、棉、

麦、谷兼种局面，以至于 “妇欢于室者，谓韩为 ‘小江南’”⑥。９３号韩城人贾钟贤要收回租地，
因租户所种 “稻黍未熟”不肯交还，贾遂 “把未熟稻黍割除，翻地种了麦子”，引发詈骂打斗致

死租户。可见稻、麦在韩城轮作种植。扶风县 “五谷皆宜”，“稻田仅附渭滨，近则瘠地，皆种

包谷”⑦。蒲城县局部也种植水稻。⑧ 陕北的中部县有种植包谷的记载。⑨ 可见玉米、稻、麦确

已为关中民众的主食。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向蒙古高原过渡地区，海拔较高，常年降水稀少，光照强烈，昼夜温差

大，致使地表植物生长周期长，耐寒抗旱，适应性较强，适宜种植秋杂粮。受此影响，陕北饮食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如延长县：“民间日食非一色，或三四顿。晨起多熬小米稀饭，伴高粱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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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之；午间或蒸黄米饶馍，打面饼，或绿豆煮汤，豌豆碾面，伴杂粮各菜为磨馍；下午多食小米

干饭，或面、或以莜面作呵捞，大都水煮连汤食。喝多不须茶味解渴；亦有山西石楼人常驮鬻于

此，皆湖茶。”同时 “佐饭肉食多用羊”，且 “城乡率喂猪出鬻，除敬神外，不轻宰杀”。此外，

民 “多不种菜”，饮食 “少蔬圃”，“瓜菜鲜食”①。府谷县民 “不甚饮茶，尚黄软米、羊肉”②。

其他谷类如糜子、小麦、大麦、荞麦、高粱、燕麦等在地方志中所见多有，也是陕北民众常见的

食物。这则难得的记载，不仅说明陕北民众一日的饮食次数、食物构成，还说明山西商人在陕北

民众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陕南的秦巴山区，气候湿润，雨量充足，地形多以盆地、山地、丘陵为主，因之影响作物构

成与民众的饮食结构，呈现较为明显的多样性。如兴安府石泉县，“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

谷为大庄，与山外无异。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③。“数十年前，山内秋收以粟谷

为大庄，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包谷高至一丈许，一株常二三包。上收之岁，一

包结实千粒，中岁每包亦五六百粒，种一收千，其利甚大。蒸饭、作馍、酿酒、饲猪均取于此，

与大小二麦之用相当。故夏收视麦，秋成视包谷，以其厚薄定岁丰歉。”④ 可见，玉米在清中叶

已成为陕南民众的主食，也说明四川与湖北籍客民对陕南山地开发与作物引进的贡献。此外，马

铃薯 “乾隆时知食者甚少，嘉庆时渐多，近则偏高山冷处咸漪之，其生甚蕃，山民遇旱，咸资

此养生”⑤。“（陕南）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耕耘，不

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⑥

如旬阳县民在山坡高峻之地种包谷，“山麓平衍，水势迂回”，“山势颇平”处 “五谷皆宜，而稻

田十居其二”，在山地极寒处则 “多种洋芋糊口”⑦。可知清中叶陕南民众已形成以稻、玉米、

粟、马铃薯等作物为主的饮食结构。

（三）自然环境与起居形态

题本中陕西不同区域民众的居住也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陕西南北差异较大，关中与陕北

具有相似性，皆以瓦房与土窑为主。同时，民间居窑卧炕，是陕北与关中地区日常的居住形态与

普遍的家居模式。如４３号陕北怀远县案发见证人供称，“在后窑听得刘文裕在前窑向折金竺讨
要欠钱”，折央缓，刘不依，骂 “骗赖”，在打斗中折顺手拿起炕边镢头将刘打倒，后刘不治身

亡。９号、２７号、７７号、８８号、９６号、１１２号、１１７号、１１８号等命案题本中多出现窑、炕，命
案也均发生于窑内炕边。这说明案件多发生在家庭生活的居所中，生活用具或农具往往成为案发

时最主要的凶器，命案发生多是随机性的。

这在地方志中也多有印证。如 《同官县志》记载，关中同官县 “屋宇质陋，绅富置瓦房，

村间多即土穴居，名曰土窑”⑧。陕北宜川县 “庐舍不过三间五架，制甚狭小，村落率多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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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①。安定县 “居住多土窑，间有以砖石砌窑者”②。榆林县 “民间多住窑房”；葭州 “民多窑

居”③。“（延长县）统计十里村落，房屋居十之六七，石、土二窑居十之三四。住房上三间，外

加夏屋，左右为翼室，随基为构，不拘间数。对面用陪厅为客者室，通邑不多；家周宅砌墙火

砖，镶土石为上；其次惟石，以泥涂附，上盖土瓦，间用石板镶之。窑居取坚稳美观者，用灰

饬，余皆本色。凡窑必筑炕，饮食卧起俱焉……冬暖夏凉，不虞火灾。”④ 这则记载将窑的布局、

构造及优点作了清楚的交代。可见，居住瓦房或土窑已成为小农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之一。

陕南秦巴山地多雨湿热，民间起居多用陶器，民居多以瓦房、草棚为主。如９８号安康县毛
起珑租王某瓦房二间，开茶铺生理；茶铺帮伙傅兴私自挪用并花销房租，被毛得知后与之争骂打

斗，将其致死。１３号当事人张世魁的堂侄因外出佣工，将 “住屋草棚”托其照管，后草棚被雨

淋塌，堂侄要其盖还，张不依，打斗中将堂侄打死。陕南题本中的瓦房、草棚居处的租赁不仅成

为命案的诱因，还是案发现场。这说明瓦房、草棚等已是陕南普遍的居住型制。而这在陕南地方

志中也多有印证。如 《山阳县志》记载：“城郭市镇外，村庄之历年久远者，尤多用瓦瓮；若沿

山傍谷，大半编茅为屋，缀板为墙，无所取于陶；家计稍裕则易之以木”， “以竹代瓦”，谓之

“板屋”⑤；而且 “村落绝少，不过就所种之地架棚筑屋，零星散处，所称地邻往往岭谷隔

绝”⑥。此种起居形态在陕南地方志中所见多有。

（四）交通方式及地域特点

行走短途主要是徒步、骡、牛等，长途则骑马。如 《扶风县志》载：“（凤县民众）其用服

牛乘马，其畜狗彘鸡豚，贵用物而不贵易物”， “木炭取自南山”⑦。不仅说明平日交通所用畜

力，日常肉食，木炭来源均可得知。此外，马也是较为常见的长途代步工具，如９４号郝增先在
山西人所开的货铺帮伙度日，“骑了马匹去各处讨账”。

（五）日常用具及其来源

杂货铺，多是售卖各种生活用品的店铺，因其日用性、多样性与便利性而成为民众日常生活

必需之所。如前引９４号榆林府的郝增先便在山西人所开的杂货铺里帮伙；３９号山西人吴某在商
州开杂货铺为生，因买油赊欠，求缓不依，打斗中将油铺主吴某打死。７８号陈贵摆杂货摊为生，
雇佣余某帮做生意，后因余某借钱未还，打斗中致死余某。虽不能详尽知晓杂货铺所卖何物，但

刑科题本中多有开杂货铺为生者，或在杂货铺佣工的记载，说明杂货铺在民间拥有广泛的市场。

而通过地方志中对民间日常用具的记载，可弥补我们对杂货铺在民间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的认知。

关中长安县民用 “器惟瓦瓷”⑧。陕北延长县地方志有则难得的关于常用器物的记载：“除

祭祀及笔砚纸墨称四宝外，家具厅有椅桌、小凳；房有板床、花柜、炕桌、方箱、衣架、书架、

妇女镜架、天平、箅子架、炭炉架、酒床、篮筐、簸箕、柳斗溜子、钱披、犁身木耙、掀板、扁

挑、鞭杆，皆竹木属，竹自西安来，木产本地；钟声磬音，炉、铃、 、锄、镰、斧、铧、钩、

锤、锥、钳、钉，为铁属，出自山西河津及永宁。神炉、蜡台、堂灯、火锅、酒壶、饭镟、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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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锡属，锡与匠具出山西。……瓶、甑、缸、坛、瓮、罐、碗、盘、杯、盏为瓦，瓷属，出山西

及瓦窑堡。”① 清涧县常用器具如 “粗器卤物、斧、斤、炉、锤等工 （具），俱盼外省匠作，倍

趁其钱……商贾率多晋人”②。这些器具从起居日用到生产工具，几乎囊括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

器物种类，尤其是金属农具均出自晋商，足见晋商在陕北民众贸易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甚至是能

够影响陕北民众日常生活的商人群体。

余　论
“社会生活史就是以人的生活为核心联接社会各部分的历史。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

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③ 以往有关群体、个人的研究，受宏大叙事范式的影响，鲜有从

个体的日常生活、人生经历、生命形态与心灵感受的角度考察个人生命、生活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与意义，这对于全面认识历史中的社会、社会中的个体以及个体的生命与生活无遗是有缺憾的。

日常生活史研究，则使研究主体做为活生生的人而得以呈现，使其脾气秉性、喜怒哀乐、人际交

往、社会关系、人生历程、生命轨迹等更趋鲜活，成为血肉饱满、个性明显、具有灵动生命与情

感体验的人。这在还原作为历史主体的 “人”的生命与生活的同时，还可窥见个体生命更多的

历史细节，避免个体在宏大叙事结构中成为模糊不清、形象不彰的冷漠存在。刑科题本正是在此

意义上为普通民众的生活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与研究视角，使民众乃至个体的生计、生

命与生活得到丰满、生动地呈现，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与生动的统一。

刑科题本是地方政府就命案审理向内阁上报的案件详情，属于国家司法程序中的规定性文

本，具有真实性、可信性、规范性与完整性，也蕴含着基层社会丰富的社会生活史内容。而地方

志多是在时任官员或士绅的主持下，以特定时空的生活实践作为基本背景记述的，内容更贴近底

层民众的生活实况。故而，对二者进行对比与互证性研究，无论从资料来源还是从方法论上来

看，不仅是一种新颖、可行、可信的研究路径，还有助于重建特定时空环境下普通民众的生命、

生计与生活，甚至还有生态状况的全貌。本文即着眼于此。但相较日常生活史丰富的研究内容、

崭新的研究视角与微观的检视方法来说，本文只是从婚姻、家庭、生命、生计与生活等方面进行

了探索性尝试。日常生活史研究不应限囿于以往城市中的有识阶层，局限于有识人群的共性，还

应重视日常生活中不同地域中不同人群的生活；不应仅仅描绘日常生活的静态图景，还应重视共

时性的地域特征与历时性的时代变迁。④ 这当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新趋向。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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